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招募志願服務性質 

職業安全衛生專業輔導員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為推動「勞動部補助地方政府參與推動中小企業工作環

境輔導改善計畫」及預防職業災害發生，招募職業安全衛生專業輔導員，報名

時間於公告日起至 115年 1月 16日止，實地走訪了解臺中市中小型事業單位及

營造工程之職場安全衛生問題，利用本身安全衛生專業知識提供務實且簡明易

知的防災資訊及方法，普及工安宣導網絡，提升在地產業之職業災害防災能量，

並將工安種子散播至各職場以落實職業安全衛生在地深根。歡迎具有以下職業

安全衛生資格者並有熱心、熱忱之菁英加入本處工安防災團隊，以照顧本市從

業之勞工。 

(一) 報名資格： 
1、理工相關科系大專以上畢業，並具三年以上之安全衛生工作經驗。 
2、具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資格，及二年以上之安全衛生工作經驗。 
3、具一年以上勞動檢查員經歷。 
4、任教於大專院校安全衛生相關科系，並具一年以上之教學經驗。  

(二) 工作內容： 
1、進行安全衛生基線調查。 
2、輔導建立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管理制度。 
3、輔導事業單位規劃職業安全衛生組織管理並實施自動檢查。 
4、協助事業單位訂定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5、協助事業單位規劃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宣導事宜。 
6、協助事業單位推動零災害、預知危險活動。 
7、協助事業單位建立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8、協助事業單位規劃辦理危險物、有害物標示事宜。 
9、輔導改善其他安全衛生工作。 
10、勞工相關法令、權益宣導。 

(三) 工作須知： 
1、應確實依交付名單協助輔導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事項，尤以
立即危害項目為優先。 

2、輔導員須協助推動本案計畫之第一次輔導計 600廠（場）次，第二次輔
導計 270廠（場）次，故每位輔導員必須於期限內完成第一次輔導計 15
廠（場）次，第二次輔導計 7廠（場）次之臨廠（場）安衛諮詢輔導，
且須於期限內完成追蹤，並按期限繳回工作報告及完成服務工作，上述

事項如有執行困難或進度落後等情事時，應事先反應，以利調整人力支



援，若因故無法達成者，至少完成 10（場）次以上。 
3、輔導工作報告由臺中市勞動檢查處提供（含紙本及電子檔案），輔導員
完成輔導後，依式製作紙本及電子檔報告。(需自備數位相機及諳電腦文
書作業)。 

4、以上均列入年度輔導員評核指標檢討案件輔導品質及數量，如有不適任
者，下一年度即不予續聘。 

(四) 服務對象：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轄區內之中小企業及營造工地等。 

(五) 服務時間：於平日上班時間輔導。 

(六) 輔導期間：自 115年 2月至 115年 10月。(期間需配合參加勞動部職業安 

全衛生署所及臺中市勞動檢查處辦理之必要專業訓練課程) 

(七) 招募流程： 

填寫報名表格→備齊文件送審→資格審查→通知錄取→編製名冊 

到廠（場）輔導←臺中市勞動檢查處發放服務證件←參加行前說明訓練會 

(八) 報名方式： 
符合上述資格者，請於 115年 1月 16日前(郵戳為憑)檢附 1、報名表。 2、
1吋照片 1張 (背後請寫姓名)。 3、身分證影本。 4、學經歷證明影本。 5、
相關證照影本，備妥後請 e-mail或郵寄至臺中市勞動檢查處(臺中市豐原區
陽明街 36號 2樓)—蘇先生收。 

(九) 錄取方式： 
額滿為止，「職業安全衛生專業輔導員」人員錄取與否由臺中市勞動檢查處

逕依報名資料審查決定，未錄取人員不再另行通知。 

(十) 注意事項： 
1、為利臺中市勞動檢查處推動臨廠（場）安全衛生輔導並保障勞工安全，如錄
取人員無法配合臺中市勞動檢查處執行內容及時程，臺中市勞動檢查處有權

停止該人員職務並要求繳回識別證。 
2、本年度「職業安全衛生專業輔導員」資格限制如有異動以臺中市勞動檢查處
公佈修正後資格為主。 

3、本輔導員為志願服務性質並無支領任何工資。 
4、為保障輔導人員服務期間安全，臺中市勞動檢查處將提供輔導員團體保險，
但若未執行任何一場次之輔導，將追回保險費用。 

(十一) 聯絡人： 
   諮詢服務請洽臺中市勞動檢查處-蘇先生，電話(04-2228-9111轉 36716)或傳
真(04-2527-7875)，電子信箱: seangrace@taichung.gov.tw 


